大陸台胞證加簽+落地加簽
(記者或過去曾被要求填表者特殊身份者避免落地以免被拒絕) 



	 
	大陸台胞證加簽+落地加簽
	
	 

	城市

加簽

單次新證

機場電話

1.上海 PVG

V

V

浦東機場：002 8621-68346939、63577925;
上海虹桥机场
2.福州 FOC

V

V

福州長樂機場：002 0591-8013033

3.廈門 XMN

V

V

厦门高崎机场 ：0592-6028265 注意》
4.海口 HAK

V

V

海口機場：0898-65751970

5.三亞 SYX

V

V

三亞機場：0898-88289389

6.成都 CTU

V

V

成都雙流機場：028-85205333 注意》
7.大連 DLC

V

V

大連周子水機場：86 411－83886699 注意》
8.瀋陽 SHE

V

V

瀋陽桃仙机场：024-89392000

9.武漢 WUH

V

V

武漢天河機場：027-85819315

10.青島 TAO

V

V

青岛流亭机场：0532-96567

11.廣州 CAN

V

X

广州白云机场：86137273 
注意》只能加簽不能辦理單次簽證

12.北京 PEK

V

V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010-64541100 / 010-64541111 
13.南京 NGK

V

V

南京祿口國際機場：968890 025-52480499

14.重慶 CKG

V

V

重慶江北國際機場：023－67152336、67152337

15.杭州 HGH

V

V

杭州蕭山國際機場：87883555 / 87082355

16.桂林 KWL

V

V

桂林兩江機場 ：0773-2845297

成都注意

搭乘UO(香港快運，原港聯航空)前往成都(CTU) ，無法辦理台胞證落地加簽或新簽。 

搭乘CA班機去成都，一定要持台胞證+身份證才能辦理加簽。 

 

北京落地簽注意事項 (一次入境，三個月停留效期)
 

一、台胞證加簽所需證件：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五年台胞證正本(※效期需6個月以上)(台胞証內需有空白簽注頁，備注頁不得視為簽注 )。 

身分證正本。 

填寫〈台灣居民口岸簽證申請表〉。 

兩吋彩色照片1張。 

落地加簽費用為人民幣100元。 

二、辦理新證：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效期需3個月以上)。 

身分證正本。 

填寫〈台灣居民口岸簽證申請表〉 

兩吋彩色照片1張(需備有3個月內拍攝2吋照片I張，若現場拍攝需收費Rmb40) 

新辦證件費用為人民幣150元 

三、僅開放台灣居民辦理台胞證落地簽，他國護照不在開放之列。

四、只收人民幣現鈔，建議備足零錢。

五、落地簽櫃檯位置:T3航站入境邊防證件查驗檯東側(面向查驗檯左側)。

六、航機值勤人員，如駕駛員、空服員，不在聞放之列。 


	 
	南京落地簽注意事項 (一次入境，三個月停留效期)
	
	 

	一、台胞證加簽所需證件：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五年台胞證正本(※效期需6個月以上)(台胞証內需有空白簽注頁，備注頁不得視為簽注 )。 

身分證正本。 

填寫〈台灣居民口岸簽證申請表〉。 

兩吋彩色照片2張。 

落地加簽費用為人民幣100元。 

二、辦理新證：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效期需6個月以上)。 

身分證正本。 

填寫〈台灣居民口岸簽證申請表〉 

兩吋彩色照片2張(需備有3個月內拍攝2吋照片I張，若現場拍攝需收費Rmb40) 

新辦證件費用為人民幣150元 




	 
	桂林落地簽注意事項 (一次入境，三個月停留效期)
	
	 

	一、台胞證加簽所需證件：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五年台胞證正本(※效期需6個月以上)(台胞証內需有空白簽注頁，備注頁不得視為簽注 )。 

身分證正本。 

填寫〈台灣居民口岸簽證申請表〉。 

兩吋彩色照片1張。 

落地加簽費用為人民幣100元。 

二、辦理新證：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效期需6個月以上)。 

身分證正本。 

填寫〈台灣居民口岸簽證申請表〉 

兩吋彩色照片2張(需備有3個月內拍攝2吋照片I張，若現場拍攝需收費Rmb40) 

新辦證件費用為人民幣150元 




	 
	上海機場
	
	 

	上海浦東機場全日二十四小時受理台胞證之落地加簽及新辦台胞證業務，但是已申請過台胞證者只能以加簽完成之台胞證或落地加簽方式進上海，簽證有效期三個月。

一、台胞證加簽所需證件：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五年台胞證正本(※效期需6個月以上)。 

身分證正本。 

填寫〈台灣居民口岸簽證申請表〉。 

兩吋彩色照片1張。 

落地加簽費用為人民幣100元。 

二、辦理新證：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效期需6個月以上)。 

身分證正本。 

填寫〈台灣居民口岸簽證申請表〉 

兩吋彩色照片2張 

新辦證件費用為人民幣150元 

備註：

機場內設有快速照相，費用為人民幣20元 。 

需填寫上海居住位址及聯絡電話。 

西北航空不適用落地簽 註方式入境上海。 

小孩須附上效期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 

辦理地點：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國際到達大廳口岸簽證處
受理時間：全日24小時
口岸簽證處服務電話：021-68346939 / 6834-1000 / 6268-8916 



	 
	廈門機場
	
	 

	*至HKG轉KA至XMN落地簽，需備齊護照及身分證正本;轉CZ航班至XMN落地簽，持護照即可。

填寫完整並貼有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規格:33mm×48mm，下同）的《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簽注申請表》。 

持有效台胞證的，應提交其臺胞證；未持有效台胞證的，需交驗本人台灣身份證及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一張。 

《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簽注受理審批簽發工作規範》第十條有關規,許可受理時間及點：

受理地點和電話：出入境管理處機場簽證科：高崎國際機場國際到達層隔離區，諮詢電話：6028265。 

自2008年4月25日起，廈門機場不再接受持外籍護照(含日本及汶萊)入境大陸地區旅客申請落地簽證。 




	 
	大連機場
	
	 

	根據大連簽證處通知：自2007年8月20日起，
凡在大連辦理落地簽證之外籍旅客﹝不包括港澳台﹞，
需持有國內一、二類﹝省部級以上﹞邀請函。

如持有企業或個人邀請函的外界旅客需要提前一天將邀請函及護照傳真至國航大連營業部，
由營業部轉呈簽證處，經大連簽證處審核後方可入境‧特此通知。

*KA920(HKG/DLC/SHE)請提醒搭乘港龍航空KA920前往潘陽的旅客，須在大連辦理入境通關手續，申請落地簽亦須於大連辦理。




	 
	廣州機場
	
	 

	廣州機場內的台胞證加簽櫃檯，辦公時間只到17:00止。
由於廣州機場內的台胞證加簽櫃檯，辦公時間只到17:00止。
旅客如持有未加簽好的台胞證搭乘KA481(TPE-HKG) or KA437(KHH-HKG)轉機至廣州，
辦理劃位手續時將不提供後段登機證，旅客需至香港機場辦理加簽手續

*無論直飛包機或於香港轉機至CAN廣州機場辦落地簽均需中華民國護照、台胞證效期至少3個月、一張33MM X 48MM(2 吋)的近照。
(最保險是台胞證效期至少6個月以上3-6個月間須打電話至廣州確認)

*KA920(HKG/DLC/SHE)請提醒搭乘港龍航空KA920前往潘陽的旅客，
須在大連辦理入境通關手續，申請落地簽亦須於大連辦理。

註1：上海、海口等地落地簽證，小孩須附上效期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

註2：福州、廈門地區公安機關要求台灣居民應提前辦好入境簽證及簽註。但對因臨時應邀進行文體教育衛生交流、緊急商務活動、貿易洽談或商品交易會、參加設備安裝、工程搶修以及因疾病需到大陸緊急治療、探望危重病人或奔喪等七類緊急事務確需臨時到大陸的台灣居民，可繼續申請落地辦證及簽註。




